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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江苏中晟高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晟高科”、“上市公司”或“公司”）委托，作为中晟高科出售中晟新材料科技（宜

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晟新材”或“标的公司”）100.00%股权暨关联交易（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按照中国证监会2020年7月发布的《监管规则

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以下简称“《指引》”）的要求对上市公司相关事

项进行专项核查并发表明确的专项核查意见。 

如无特殊说明，本专项核查意见中所引用的简称和释义，与《江苏中晟高科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释义相同。 

一、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作价情况，相关评估方法、评估假设、评估参数预测是否合理，

是否符合资产实际经营情况，是否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等 

（一）本次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作价情况 

本次交易拟出售资产为中晟新材 100%股权。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2024]第 020517 号评估报告，本次评估范围为中晟新

材经审计后的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以 2024 年 4

月 30 日为资产评估基准日，中晟新材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52,106.25 万元，评估值

为 55,427.74 万元，增值额为 3,321.49 万元，增值率为 6.37%；总负债账面价值

为 9,705.64 万元，评估值为 9,705.64 万元，无增减值变化；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

为42,400.61万元，评估值为 45,722.10万元，增值额 3,321.49万元，增值率 7.83%。

具体评估结果情况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24年4月3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合计 1 26,694.40 26,930.37 235.97 0.88 

非流动资产合计 2 25,411.86 28,497.38 3,085.52 12.14 

其中: 固定资产 3 19,772.55 22,820.81 3,048.26 15.42 

无形资产 4 2,417.22 5,324.17 2,906.95 120.26 

长期待摊费用 5 2,869.69 - -2,869.6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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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6 352.40 352.40 - - 

资产总计 7 52,106.25 55,427.74 3,321.49 6.37 

流动负债 8 9,705.64 9,705.64 - - 

负债总计 9 9,705.64 9,705.64 - - 

所有者权益 10 42,400.61 45,722.10 3,321.49 7.83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注：长期待摊费用并入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中评估，故评估价值为 0。 

（二）本次拟置出资产评估的评估方法、评估假设、评估参数预测合理，且

符合资产的实际经营情况 

1.评估方法的合理性 

根据本项目的评估目的，评估范围涉及企业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根据《资产

评估基本准则》、《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和《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评

估方法》等有关资产评估准则规定，资产评估的基本评估方法可以选择市场法、

收益法和成本法（资产基础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

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市场法常用的两种具体方法是上市

公司比较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由于被评估单位属非上市公司，同一行业的上市

公司业务结构、经营模式、企业规模、资产配置和使用情况、企业所处的经营阶

段、成长性、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因素与被评估单位相差较大，且评估基准日

近期中国同一行业的可比企业的买卖、收购及合并案例较少，所以相关可靠的可

比交易案例的经营和财务数据很难取得，无法计算适当的价值比率，故本次评估

不适用市场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

价值的评估方法。石化板块历史期因客户流失导致销售数量和销售收入不断下降，

主产品销售单价上涨幅度低于主材成本上涨幅度导致毛利率逐年下降，双重因素

叠加导致经营持续亏损，未来是否能扭亏为盈存在很大不确定性，难以对企业未

来的盈利情况和所承担的风险进行可靠预测，故不适用收益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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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

为基础，合理评估表内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

的评估方法。本项目可对委托评估范围内的全部资产及负债的资料收集，适宜采

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2.评估假设的合理性 

（1）一般假设 

① 交易假设：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资产评估专业人

员根据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②公开市场假设：公开市场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的市场的条件以及资产在

这样的市场条件下接受何种影响的一种假定。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

场条件，是指一个有自愿的买方和卖方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方和卖

方的地位平等，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都是在自

愿的、理智的、非强制性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 

③ 资产持续使用假设：持续使用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市场的条件以及资产

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的资产状态的一种假定。首先被评估资产正处于使用状态，

其次假定处于使用状态的资产还将继续使用下去。在持续使用假设条件下，没有

考虑资产用途转换或者最佳利用条件，其评估结论的使用范围受到限制。 

④ 企业持续经营假设：被评估单位的生产经营业务可以按其现状持续经营

下去，并在可预见的经营期内，其经营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 

（2）特殊假设 

①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外部经济环境不变，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不发

生重大变化。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②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汇率、税率等政策无重大

变化。 

③企业未来的经营管理班子尽职，并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 

④假设中晟新材各项业务相关资质在有效期到期后能顺利通过有关部门的



审批，行业资质持续有效。 

⑤假设被评估单位完全遵守国家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符合国家的产业政

策，不会出现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违规事项。 

⑥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

行市价以评估基准日的国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⑦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评估报告时所采

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⑧假设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3.评估参数的合理性 

评估参数的选取应建立在所获取各类信息资料基础之上。本次评估收集的信

息包括企业自身的资产状况信息、财务状况信息、经营状况信息等；获取信息的

渠道包括现场调查、市场调查、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提供的资料、专业机构的资

料以及评估机构自行积累的信息资料等；资产评估师对所获取的资料按照评估目

的、价值类型、评估方法、评估假设等评估要素的有关要求，对资料的充分性、

可靠性进行分析判断，在此基础上对评估参数的选择是合理的，并且符合资产的

实际经营情况。 

（三）本次拟置出资产已履行相应决策程序 

本次评估结论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且独立董事就评估机构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了

独立意见。上市公司后续将相关内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履行必要的决

策程序。 

（四）评估机构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资产评估机构认为：本次拟置出资产评估作价情况以及相关的评

估方法、评估假设和评估参数预测具有合理性，符合资产实际经营情况，评估结

论已履行必要的审议和决策程序。 

 



(本页无正文，为《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中晟高科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异常或拟置出资产情形相关事项之专项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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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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